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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收购新疆国信风光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26 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收购新疆国信风光项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该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4年 9月 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签署股权预收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苏

州）有限公司拟以自筹资金现金收购新疆国信煤电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的新疆国信

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关联交易”）。标的公司持有新疆国信奇台煤电灵活性改造配套风光一体化项目

（以下简称“标的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 35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和 5万千

瓦光伏发电项目，并配套建设升压站及送出线路辅助设施。

各方就股权预收购事项达成一致，并于 2024年 9月 13日在苏州签署了《新

疆国信奇台煤电灵活性改造配套风光一体化项目股权预收购协议》（以下简称

“《股权预收购协议》”）。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交割条件等具体事项尚需各方根据尽职调查及审

计、评估结果进一步协商后，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提交公司董事会、股

东会（如需）审议批准。本次关联交易如最终实施，在实施完成后，标的公司将

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1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签署股权预收购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关联交易双方暂未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

二、终止股权收购的原因

鉴于当前市场环境及产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标的项目投资面临重大不确定

性，继续推进股权收购事项可能对公司产生重大风险。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交

易对方充分协商，公司拟签署《股权预收购协议》之解除协议，终止股权收购事

项。具体原因如下：

（一）政策调整导致项目投资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025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

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号），提出

增量项目需竞争性配置机制电价。目前标的项目电价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尚不具

备机制电价竞价条件。同时，标的项目弃风限电、弃光限电情况进一步加剧。因

此，投资标的项目面临较大风险。

（二）电力接入批复延期并发生变化

标的项目于 2024年 6月取得备案文件，并有序推进开工建设。期间因国家

电网公司对标的项目电力送出方案发生变更，导致标的项目当前实际工期与前期

计划投运时间产生差异，一直不具备全面建设条件。2026 年 3月，标的项目才

取得变更的接入系统批复，送出线路接入的变电站由国家电网公司投资，尚未开

工建设，投资不确定性加大。

三、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关联交易双方正在落实《股权预收购协议》之解除

协议的签署工作，解除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诚意金退还安排、陈述与保证、违约

责任和协议生效等约定，具体条款以双方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终止股权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股权收购事项是综合考虑内外部因素后，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各方

友好协商后的决定，不会对公司现有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



会对公司现有业务及经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终止收购新疆国信风光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终止股权收购事项是公司基于标的项目实际情况及外部环境变化，经审

慎研究并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后作出的决策；终止程序遵循公平、公正、诚信的

原则，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终止

股权收购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终止收购新疆国信风光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

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鉴于当前市场环境及产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标的项目投资面临重大不确定

性，继续推进股权收购事项可能对公司产生重大风险。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交

易对方充分协商，公司拟签署《股权预收购协议》之解除协议，终止股权收购事

项。董事会同意本次终止股权收购事项。

为妥善处理终止本次关联交易的后续事宜，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与其他协

议方签署《股权预收购协议》之解除协议、办理诚意金退还等事项。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朱钰峰先生、朱共山先生、费智先生、

顾增才先生、李明刚先生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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